晋爆局函〔2011〕25号

关于加强高温汛期防灾和民爆物品生产

经营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

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，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今年以来，全省民爆行业通过开展打击违法非法生产经营建设专项行动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及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，安全生产保持了良好势头。民爆物品生产和销售持续增长，各项经济数据好于同比水平。但是，切不可麻痹大意，要牢记未雨绸缪，警钟常鸣。眼下已进入高温汛期，各部门、企业务必高度戒备，做好相关工作，注意高温汛期的防灾工作，确保民爆物品生产经营的安全。根据工信部《关于做好汛期工业 通信和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工信厅安函〔2011〕426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温汛期暴雨、洪水、泥石流、雷电、高温等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，充分认识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。对于本企业工房、库房现状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做到心中有数；如果确实存在问题，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；需要有关部门配合的可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，协调解决，同时报我局备案。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执勤巡守制度，切实把各项范措施落到实处，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对建筑物防雷接地装置进行一次全面检测，发现不合格的应立即处理，确保防雷与防静电设施的完好。严格执行有关进入危险场所穿戴劳动护具、防静电服装和禁止使用移动通讯工具的规定，防止因雷击和静电引发事故。

三、对防汛设施和器材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确保防汛设施和器材的完好。对厂房、库区、围墙及排水泄洪渠道进行检查修缮，确保排水泄洪渠道通畅，确保安全度汛。

四、加强民爆物品仓储的管理，特别注意仓库的通风降温。严格执行省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发电〔2005〕69号文的规定，绝对禁止存放罚没私炒的爆炸物品，确保民爆物品储存的安全。加强民爆物品运输车辆的维护保养，确保民爆物品运输的安全。

五、生产企业要合理安排生产，如果出现高温、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，必要时可以停产，仓库停止进出货，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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